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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22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.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

2021 年 3 月 8 日以书面、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发出。 

2. 2021 年 3 月 19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

式召开。 

3.公司应参会的董事 9 人，实际参会董事 9 人。 

4.与会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，符合《公司法》

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

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》 

会议以 9 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0

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》，同意

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情况及经营发展需要，结合募投项目的轻

重缓急等情况，对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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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调整 2020

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》

（2021-024）。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

金的议案》 

会议以 9 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使用募集

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募集

资金 1,568,686,600.00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

金。 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使用募集资

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》（2021-025）。 

（三）审议《关于投资建设辽宁阜新 100MW农光互补光伏项目

的议案》 

会议以 9 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

辽宁阜新 100MW 农光互补光伏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

常州天青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—阜新市天阜太阳能发电有

限公司投资建设辽宁阜新 100MW 农光互补光伏项目，工程总投资

47,451 万元。项目资本金不低于工程总投资 20%，其余建设资金通过

国内银行贷款方式解决。注册资本金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注入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投资建设辽

宁阜新 100MW 农光互补光伏项目的公告》（2021-026）。 

（四）审议《关于成立吉电能谷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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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以 9 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关于成立吉电

能谷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与长兴太湖能谷科技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信业华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——

吉电能谷智慧能源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），

注册资金为 10,000 万元，吉电股份按持股比例 60%以现金方式出资，

根据项目进展逐步注入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成立吉电能

谷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》（2021-027）。 

（五）审议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纲要》 

会议以 9 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通过了《吉林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发展战略纲要》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

的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纲要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


